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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2 号

类

淄博市淄川区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 四 次会议代表议案纸

题 目：关于开展《淄博市物业管理条例》执法检查的议案

领衔提议案人：侯金宇 等 10 人

姓 名 代表团 详 细 通 讯 地 址 手机号码

侯金宇 般阳

黄煜昊 般阳

万 勇 般阳

田 兵 般阳

肖宝香 般阳

王洁敏 般阳

李 伟 般阳

张红涛 般阳

纪 霞 般阳

谭文涛 般阳

案 由：物业管理是连接小区居民生活服务的现实需要，是推动经

济社会发展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末端体现。《物业管理条例》

作为我国物业管理领域的基础性法规，自 200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

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，进行了第三次修改，其目的是为了从法规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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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方面更好的开展物业管理工作。近年来，各地纷纷出台地方性法

规，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物业管理的具体规定，《山东省物业管理条

例》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实行。《淄博市物业管理条例》作为我市

物业管理领域的制度法规，是基于国家、省上位法进行细化，符合

实际情况而制定，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，对于规范我市物业

管理行为、维护业主权益、促进社区和谐具有重要意义。然而，随

着我市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加快，物业管理行业迅速发展，在实际执

行过程中，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。例如，物业服务企业招投标程

序不完善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组建难、物业服务企业监管不力

等，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业主的合法权益，也制约了物业管理行业

的健康发展。特别是消防安全隐患的排查和预防，是直接关系到人

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管理事项，现实的物业管理中却暴露

出一系列的隐患问题。在小区物业消防日常安全管理中，物业管理

单位往往过于强调经济效益，忽视了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与保养。

物业管理单位也难以调动业主对维修资金的使用，导致业主不会关

注建筑消防设备损坏的程度，直接增加了小区安全隐患。部分物业

管理单位对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不积极，针对小区内部消防隐患问题

采取简单化处理，甚至为避免消防设施或器材被盗取和破坏，会对

消防设施与器材安装门锁。这样一来，若出现紧急状况，消防设施

难以发挥作用，错过最佳救援时机，同时，物业及其他管理主体缺

乏主动监管意识，对于小区违规充电的行为，缺乏执行力，部分物

业及业主存在事故隐患侥幸心理，无视消防安全，难以督导管理。

案 据：目前，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的火灾是占据小区火灾发生

率较高的隐患问题，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数据显示，电瓶车引发

的火灾 80%都是充电时引发。2023 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

2.1 万起，相比 2022 年上升 17.4％。据了解，我市电动车火灾事

故也成上升趋势，由于对电动车充电的日常管理和实际操作中，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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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公司的管理力度往往不够，存在疏于重点巡查，管理不力，发现

处置不及时的问题。有的物业公司未能有效阻止电动车进入楼内停

放和经电梯上楼，也没有及时清理长期占用充电位置的电动车，在

发现问题时不能及时处理。尽管国家及地方相关的《物业管理条例》

中强调了电动车的安全管理，但部分小区业主和居民的安全意识仍

然较为薄弱，难以落实。2024 年 2 月 23 日，南京市雨花台区一小

区高层建筑发生一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严重事故，事故造成 15 人遇

难，44 人受伤，小区消防安全再次被引发全国关注。2024 年 7 月

在淄博市消防部门通报的存在火灾隐患、消防违法行为突出 10 家

单位中，就有淄川区某物业公司存在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显示

烟感故障，高层民用建筑安排不具备相应条件的人员在消防控制室

值班等问题，这充分暴露了部分物业公司对我市《物业管理条例》

宣传不到位，警惕意识不强，责任落实不实，监管不力，工作人员

认知不足等问题。同时，由于新能源汽车发展普及较快，充电桩的

电容需求与变压器负荷配比失衡，私人充电桩安装申请逐渐增多，

小区变压器负荷压力增加，这些都为小区消防管理造成安全隐患。

物业管理工作既要有规章制度，更要落到实处。没有法规条例

的约束，对消防安全等各类小区隐患事故，就难以起到预防和避免。

开展物业管理执法检查，是推动我区物业管理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

举措，对杜绝各类隐患事故发生，促进淄博市物业管理条例进行有

效的实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，对于提升我区物业管理水平，维护业

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提升居民幸福

指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方 案：一是建议区人大常委会开展《淄博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的执

法检查，进一步规范我区物业管理活动，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

的合法权益，保障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。评估我市现

行物业管理法规的落实情况，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，提升物业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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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水平。督促我区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，强化与

公共职能部门的合作，加强物业管理公司的责任担当，提高居民的

安全意识。

二是建议明确我区各物业服务企业的主体普法责任和职责，扩

大《淄博市物业管理条例》宣传覆盖面，提高公众知晓度。建立健

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，进一步理顺物业管理和服务组织体制、运

行机制，探索改进和完善业主自治机制，推动我区物业管理与城市

治理、社区管理相互融合、相互促进。

三是建议在我区物业管理执法检查中引入专家评审和第三方

评估机制。邀请省、市物业管理领域的专家进行评审，提供专业意

见。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独立评估，确保检查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

性。 年 月 日

审议意见：

年 月 日

年 月 日收到


